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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委員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 (第 1 3 1 章 )  

對赤柱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 / H 1 9 / 1 2  

                   所作修訂項目附表                     

I .  就圖則所顯示的事項作出的修訂項目  

A 項  –   把瑪利諾神父宿舍用地由「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

改劃為「其他指定用途」註明「住宅發展並保存歷史

建築物」地帶，並訂明建築物高度限制。  

B 1 項  –   把一幅位於赤柱馬坑公園東北部的土地由「政府、機

構或社區」地帶改劃為「休憩用地」地帶。  

B 2 項  –   把卜公碼頭的東部納入規劃區，並劃為「其他指定用

途」註明「碼頭」地帶。  

B 3 項  –   把卜公碼頭以西劃作「其他指定用途」註明「碼頭」

地帶的海面範圍從大綱圖中剔除。  

I I .  就圖則《註釋》項作出的修訂項目  

( a )   加入新的「其他指定用途」註明「住宅發展並保存歷史建

築物」地帶的《註釋》及訂明其發展限制。  

( b )   對說明頁的第 1 0 段作出修訂，在「行人專區 /街道」的地

方加入「電燈柱」、「電話亭」和「電訊無線電發射站」

為經常准許的用途。  

( c )   刪除「商業 ( 1 )」及「住宅 (甲類 )」地帶《註釋》內第一欄

用途內的「街市」，以及在「住宅 (甲類 )」及「政府、機

構或社區」地帶《註釋》內的第二欄用途內，把「商店及

服務行業」修訂為「商店及服務行業 (未另有列明者 )  」。  

( d )   修訂「綠化地帶」的規劃意向。  

 

     城市規劃委員會  

2 0 2 0 年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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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就海洋公園日後的定位問題，劉鳴煒先生指以往主題樂園模式不

再可行，故將來會重點發展教育和保育工作，然而海洋公園必先

提出實際的計劃令香港市民重拾信心；以及  
(iv)  當政府委任孔令成先生接替盛智文先生出任海洋公園董事局主

席，已令人認為時任行政長官用人為親，故難以將海洋公園與政

府分割，而在市民對現時政府信任度極低的情況下，海洋公園亦

無可避免地受到牽連。  
 
136.  主席總結時表示以下內容：  
 
(i)  作為南區的重要地標，委員會非常關心海洋公園及其所有員工，

亦沒有委員表示希望海洋公園結業；但海洋公園於不同場合就撥

款方案的回應，均未能給予市民充分信心支持；  
(ii)  就海洋公園公司表示有可能透過修訂《海洋公園公司條例》，增加

海洋公園的收入來源，他認為有關論點是轉移視線。雖然海洋公

園公司不能進行商業集資，但一直以來能以低息獲得貸款；而其

他區議員亦對修訂《海洋公園公司條例》可能帶來的問題表達了合

理的關注；  
(iii )  希望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提交一個整體的地區發展計劃，而不只是

海洋公園的撥款方案，他要求局方提出連結海洋公園至周邊地區

的改善方案，以及如何與周邊地區合作的詳細建議；   
(iv)  海洋公園公司表示將來會更專注保育及教育工作，但水上樂園即

將落成，其主要作用是玩樂，與保育及教育扯不上關係，他認為

海洋公園日後簡報發展計劃時應實話實說，以建立公眾對海洋公

園的信心；以及  
(v)  重申他個人認為政府只應該給予海洋公園六個月的營運開支資

助，讓海洋公園制定重組計劃，並重新諮詢區議會。區議會不希

望失去海洋公園，但政府及海洋公園公司必須提出具說服力的計

劃。  
 
 
議程四：  擬議修訂《赤柱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H19/12》  

（經濟、發展及規劃文件 7/2020 號）  
（此項議程由規劃署提出）  

 
137.  主席歡迎規劃署港島規劃專員顧建康先生出席會議。  
 
138.  主席請規劃署代表簡介文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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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黃偉賢先生以電腦投影片簡介《赤柱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H19/12》（下稱「大綱圖」）的擬議修訂，包括瑪利諾神父宿舍用地（修

訂 A 項）、赤柱馬坑公園東北部的用地（修訂 B1 項）、卜公碼頭東部的用

地（修訂 B2 項）及卜公碼頭以西的海域（修訂 B3 項）的擬議修訂，以及

就其及《註釋》和大綱圖的《說明書》作出的一些相應修訂。城市規劃委

員會（下稱「城規會」）轄下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下稱「小組委員會」）

同意擬議修訂可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 5 條的規定，於 2020 年 6 月 5 日

起展示經修訂的大綱圖供公眾查閱，為期兩個月。  
 
140.  主席請委員發表意見及提問。  
 
141.  彭卓棋先生提出以下意見及提問：  

 
(i)  瑪利諾神父宿舍作為一幢一級歷史建築，不應對其造成任何損害

或改動；然而，據有關申請書顯示，是次改劃的目的是發展住用

樓層，並保存宿舍的歷史及獨特性，而用地原先使用者為瑪利諾

神父，基於神父已遷出，土地用途已不合用，申請改劃有利保存

原有建築物及同時容納新建築物。他及居民憂慮此擬議修訂或會

使該地段發展為豪宅，希望署方釐清該地帶的發展方向，及是否

已採取適當的行動避免該地段發展為私人住宅用途，以釋除疑

慮；  
(ii)  就有關赤柱馬坑公園東北部的用地的擬議修訂，詢問該用地會用

作甚麼類型的休憩用地。現時馬坑公園設有蝴蝶園，有居民反映

蝴蝶園引來大量蝴蝶和其他昆蟲，為居民帶來滋擾，詢問擬議休

憩用地的將來發展會如何平衡對居民造成的影響；以及  
(iii )  就卜公碼頭東部的用地和海域的擬議修訂，他與香港仔選區區議

員黃銳熺先生將會提出研究於卜公碼頭發展新航線連接至香港仔

的可行性。卜公碼頭一直存在結構性安全問題，碼頭的修復工程

至今仍未完成，部份已損壞的照明燈亦仍未獲修復。此外，他曾

目睹有船隻靠泊卜公碼頭而導致碼頭護舷受損，他已去信有關部

門以跟進維修情況。  
 

142.  主席請規劃署代表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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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顧建康先生綜合回應如下：  
 
(i)  署方對大綱圖提出的擬議修訂，是基於瑪利諾神父宿舍的業主於

2019 年年初根據《城市規劃條例》 12A 條向城規會提交土地用途

改劃申請。期間業主一直與發展局屬下的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探討

該用地的保育方向。由於該用地屬於私人用地，按照現行保育歷史

建築政策的機制，需要業主以自願形式保留此類歷史建築。與文物

保育專員辦事處磋商後，業主同意採取「寓保育於發展」的方案發

展該私人用地，保留瑪利諾神父宿舍原有的建築物，並於宿舍周邊

興建兩幢三層高的住宅。城規會於 2019 年年初部份同意該改劃申

請，同時要求業主將來如有意發展該用地作住宅用途，需向城規會

提交規劃申請，以證明擬議發展方案能達到保育歷史建築的目的，

形成「雙贏」的效果；  
(ii)  有關赤柱馬坑公園及卜公碼頭的用地改劃，目的為如實反映已發展

的赤柱馬坑公園及卜公碼頭的現況；  
(iii )  赤柱馬坑公園東北部的用地原於大綱圖上劃為「政府、機構及社區」

地帶，由於該用地現已發展為馬坑公園的一部份，故擬議改劃為「休

憩用地」以反映實況。就有委員關注蝴蝶園引來大量蝴蝶及昆蟲，

為居民帶來滋擾，署方會向房屋署反映此意見；以及  
(iv)  卜公碼頭用地的改劃是為了反映其發展完成後的實際位置；就有委

員關注卜公碼頭的安全問題及新增航線事宜，並非規劃署的職責範

圍。  
 
（會後補註： 規劃署已於 2020 年 6 月 11 日向房屋署反映蝴蝶園的蝴蝶及

昆蟲為居民帶來滋擾。）  
 
144.  主席請委員發表意見或提問。  
 
145.  彭卓棋先生表示，憂慮一旦城規會將來同意業主於瑪利諾神父宿舍

用地興建豪宅，會與原有的歷史建築風格有別，他認為這類「畸形」的情

況在香港相當普遍。他以赤柱美利樓為例，政府將其交予領展資產管理有

限公司發展，並開設了時裝商店，與美利樓本身的建築設計格格不入，認

為這樣的發展模式糟蹋了具歷史價值的建築物，對此感到可惜。他希望署

方向有關政策局反映委員會的意見。  
 

146.  主席請規劃署代表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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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顧建康先生回應表示，署方會向有關政府部門反映委員會的意見。

如瑪利諾神父宿舍日後有任何規劃申請，署方會把公眾人士的意見呈交城

規會考慮。  
 
148.  主席詢問訂定瑪利諾神父宿舍用地的最高建築物高度限制為主水

平基準以上 75 米（北部）及 64 米（南部），是基於現有的實際建築物高度，

還是仍有空間在將來興建更高的建築物。  
 

149.  顧建康先生回應表示，現時瑪利諾神父宿舍的實際建築物高度為主

水平基準以上 75 米；而瑪利諾神父宿舍南面植被現時位於主水平基準以上

64 米。根據業主提出的土地用途改劃申請，上述植被以南的位置將會發展

兩幢高度不高於主水平基準以上 64 米的住宅建築物。因此城規會於該位置

訂立主水平基準以上 64 米的最高建築物高度限制，以避免將來的建築物遮

擋瑪利諾神父宿舍的主要立面。  
 
150.  主席詢問業主興建兩幢住宅建築物的申請是否已獲城規會批准。顧

建康先生回應表示，城規會只部份同意土地用途改劃申請，並對大綱圖作

出擬議的修訂，包括訂立上述的高度限制。如業主將來有具體的住宅發展

計劃，還須獲得城規會的規劃許可。  
 
151.  陳炳洋先生認為，香港的歷史建築物保育的政策只是單純地保育該

建築物本身，欠缺保育其周邊配套。他認為雖然現時城規會並未批准住宅

發展計劃，但數年後該位置可能已變成豪宅甚至商業樓宇的建築群，令原

本被保育的歷史建築顯得格格不入。他認為以上是政府保育政策的問題。

若今屆區議會任期內再失去一幢歷史建築物，將會十分可惜。  
 
152.  彭卓棋先生以舊赤柱警署用地現時為超級市場為例，重申不希望其

他歷史建築再出現不相符的用途，希望有關政策局聆聽委員會的意見，避

免再發生類似情況。  
 
153.  主席以赤柱市集受到嚴重經濟打擊，以及赤柱的停車位置規劃問題

為例，希望規劃署與區議會合作，主動檢視赤柱的整體土地用途規劃。  
 
154.  羅健熙先生提出以下意見及提問：  

 
(i)  署方提出了卜公碼頭的擬議修訂，但不等同碼頭將來會有渡輪服

務。他以要求在南區增設渡輪服務為例，海事處和運輸署等有關

政府部門就渡輪服務問題互相推搪，令人感到無奈；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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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詢問發展局或規劃署有否檢視「寓保育於發展」的政策。他以尖沙

咀的「 1881」、大澳文化酒店以及九龍城裁判法院為例，表示有關

部門似乎未有檢視過此發展模式的成效。  
 
155.  主席同意羅健熙先生的意見，並指出「寓保育於發展」的其中一個

關鍵是市民能否透過此發展模式受惠。  
 
156.  徐遠華先生提出以下意見及提問：  
 
(i)  「寓保育於發展」模式是退而求其次的方案，由於按現行機制，業

主需要以自願形式保留歷史建築物，否則業主有權清拆建築物。為

提供誘因予業主保留歷史建築物，便容許業主於建築物周邊發展其

他項目。在未有修訂法例的情況下，目前只能維持此發展模式，惟

他同意羅健熙先生提出應就此進行檢視；以及  
(ii)  在「寓保育於發展」模式下，有否法例規定業主需要開放予公眾人

士參觀，或會否向業主建議開放建築物。他認為如欠缺上述規定，

業主只需保留建築物的外觀，有可能將內部改建成豪宅，公眾基本

上沒有任何得益。如有關部門現時沒有相關規定，希望日後盡快改

善，使公眾可以親身進入感受文物古蹟。  
 
157.  主席認同這些歷史建築物應該開放予公眾人士使用，並以位於薄扶

林的譚雅士大宅為例，該建築物現時如同私人會所，公眾難以進入及使用

其設施，最終只有發展商獲益。  
 
158.  梁進先生提出以下意見及提問：  
 
(i)  認為政府在融合保育和發展上的工作不足，保育政策不應只滿足於

保留歷史建築物的外觀，對於建築物內部保育欠缺要求，認同有必

要檢視有關政策；以及  
(ii)  在發展歷史建築物時，應該提升公眾對於該建築物的認知，在發展

周邊設施和配套時避免給予公眾突兀的整體感覺，對於公眾和發展

商是雙贏。他重申應該檢討和改良舊有的保育模式。  
 

159.  主席請規劃署代表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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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顧建康先生綜合回應如下：  
 

(i)  城規會在考慮大綱圖的擬議修訂時，亦就公眾人士能否進入瑪利諾

神父宿舍表達了關注，因此在大綱圖的《說明書》作出了修訂，清

楚列明如發展商將來提出相關規劃申請時，需要提出方案解釋如何

開放瑪利諾神父宿舍讓公眾人士參觀及欣賞，以及開放時間等詳

情。城規會非常關注此個案，在考慮相關規劃申請時，會參考文物

保育專員辦事處及古物古蹟辦事處等有關部門的意見；以及  
(ii)  署方會向發展局反映委員對於「寓保育於發展」政策的意見。  
 
（會後補註： 規劃署已於 2020 年 5 月 27 日向發展局反映委員對於「寓保

育於發展」政策的意見。）  
 
161.  主席總結時表示，委員會對於歷史建築物的保育和發展非常關注，

例如位於南區的瑪利諾神父宿舍、譚雅士大宅、大潭篤原水抽水站員工宿

舍群等，日後委員會可以就相關事宜邀請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出席委員會

會議，並請規劃署向該辦事處轉達委員會有關保育的意見。  
 
（會後補註： 規劃署已於 2020 年 5 月 27 日向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反映委

員有關保育的意見。）  
 
 

議程五：  進展報告  
（經濟、發展及規劃文件 8/2020 號）  

 
(I)  發展項目進展  

 
  前石澳石礦場用地（附件一  — 討論文件第 2 頁）  
 
162.  主席表示，政府接獲香港帆船運動總會（下稱「帆船總會」）提出

將該用地作為水上運動設施的短期租約申請，詢問地政總署上述申請的最

新進展。  
 
163.  關圓靈女士回應表示，署方正就帆船總會的短期租約申請建議書諮

詢有關政府部門，並向帆船總會反映有關政府部門的意見及向其索取補充

資料。帆船總會已按照署方要求補充部份資料，署方正在處理有關申請。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1 0 7 0 6 號
附件 I V

有關《赤柱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H 1 9 / 1 3》的申述人名單

申述編號 申述人名稱

TPB/R/S/H19/13-R1 Mr YEUNG Kin Lun (also C1)
TPB/R/S/H19/13-R2 Mr Chung Hin Tak (also C2)
TPB/R/S/H19/13-R3 Mr Lee Chun Lam (also C3)
TPB/R/S/H19/13-R4 Mr Chan Kin Man (also C4)
TPB/R/S/H19/13-R5 Mr Mok Chi Hing (also C5)
TPB/R/S/H19/13-R6 Mr Darren Danny Edward Patterson (also C6)
TPB/R/S/H19/13-R7 Mr Cheng Chi Fung (also C7)
TPB/R/S/H19/13-R8 Ms Ma Ka Man (also C8)
TPB/R/S/H19/13-R9 New Season Global Limited

TPB/R/S/H19/13-R10 Mary Mulvihill (also C10)

有關《赤柱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H 1 9 / 1 3》的提意見人名單

意見編號 提意見人名稱

TPB/R/S/H19/13-C1 Mr YEUNG Kin Lun
TPB/R/S/H19/13-C2 Mr Chung Hin Tak
TPB/R/S/H19/13-C3 Mr Lee Chun Lam
TPB/R/S/H19/13-C4 Mr Chan Kin Man
TPB/R/S/H19/13-C5 Mr Mok Chi Hing
TPB/R/S/H19/13-C6 Mr Darren Patterson
TPB/R/S/H19/13-C7 Mr Cheng Chi Fung
TPB/R/S/H19/13-C8 Ms Ma Ka Man
TPB/R/S/H19/13-C9 Mr Ho Wing Hang

TPB/R/S/H19/13-C10 Mary Mulvihill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

第 1 0 7 0 6 號附件 V

就《赤柱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H 1 9 / 1 3》提出的
申述及意見和規劃署的回應摘要

( a ) 申述人提出的建議及理由 ( T P B / R / S / H 1 9 / 1 3 - 1 至 1 0 )和規劃署的回應撮述如下：

申述編號

(TPB/R/S/H19/13-)
申述人 申述事項 規劃署的回應

R 1 YEUNG Kin Lun先生 � 支持修訂項目 A。
� 分區計劃大綱圖所訂的建築物

高度限制應提供足夠的彈性，

以達致更佳的建築設計。

� 備悉。

� 請參閱下文對 R 9 的回應。

R 2 Chung Hin Tak 先生 � 支持修訂項目 A。
� 瑪利諾神父宿舍是赤柱的歷史

標 記 。 從 卜 公 碼 頭 眺 望 該 宿

舍，景色非常優美。

� 備悉。

R 3 Lee Chun Lam先生 � 支持修訂項目 A。 � 備悉。

R 4 Chan Kin Man先生

R 5 Mok Chi Hing 先生 � 支持修訂項目 A。
� 在 該 處 提 供 公 眾 通 道 並 不 可

能，因為有關通道須穿過毗鄰

的私人物業，但該物業的居民

未必想公眾使用該通道。

� 備悉。

� 請參閱下文對 R 9 的回應。



申述編號

(TPB/R/S/H19/13-)
申述人 申述事項 規劃署的回應

R 6  Darren Danny Edward
Patterson先生

� 支持修訂項目 A。
� 支 持 活 化 再 用 瑪 利 諾 神 父 宿

舍。所訂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應

讓設計具有彈性，有利建築物

的重塑工作，優化建築物。

� 備悉。

� 請參閱下文對 R 9 的回應。

R 7 Cheng Chi Fung先生 � 支持修訂項目 A。 � 備悉。

R 8 Ma Ka Man女士

R 9  New Season Globa l
Limited

� 原則上支持修訂項目 A。

申述人的建議

� 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註釋》備

註 ( 1 )載有法定要求，訂明申述
用地 A 的任何新發展、或瑪利

諾神父宿舍的拆卸、加建、改

動及／或修改或重建，必須先

取得城規會的規劃許可。這項

規定應刪除。

� 從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 說 明

書》刪去相應字眼。

申述的理由

� 此項法定要求會影響擁有人產

權。除非擁有人在失去產權後

會獲得合理賠償，否則應保留

� 備悉。

� 在分區計劃大綱圖劃設「其他指定

用途」註明「住宅發展並保存歷史

建築物」地帶，旨在落實都會規劃

小組委員會 (下稱「小組委員會」 )
於 2 0 1 9 年 1 月 4 日就第 1 2 A 條申
請編號 Y/H19/1 所作的決定。分區
計劃大綱圖的《註釋》備註 ( 1 )所
訂明的法定要求及《說明書》內的

相應字眼，是為了提供足夠的規劃

管制，以原址保存瑪利諾神父宿

舍。昰次修訂大致符合申述用地 A
的擁有人 (即 R 9 )在第 1 2 A 條申請
中 提 出 的 註 釋 ( 附 件 V I ) 。 事 實
上，對於任何新發展、或歷史建築



申述編號

(TPB/R/S/H19/13-)
申述人 申述事項 規劃署的回應

修改或拆卸該建築物的權利。

該建築物未被列為法定古蹟，

而當局並無就保留該建築物給

予擁有人任何金錢賠償。

物的拆卸或修改，在分區計劃大綱

圖上就其他與保育歷史建築有關的

「其他指定用途」地帶加入提交第

1 6 條 申 請 的 規 定 ， 做 法 並 不 罕
見。提交第 1 6 條申請的規定讓城
規會有權審議發展計劃，從而處理

相關的規劃問題，包括原址保存歷

史建築。

� 刪除備註 ( 1 )的相關條文，難免會
令當局失去有效的機制以推展原址

保留瑪利諾神父宿舍，亦無法監察

擬議寓保育於發展項目的落實情

況。因此，從文物保育政策的角度

而言，文物保育專員及古物古蹟辦

事處不支持 R 9 的建議，並表示應
保留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備註》和

《說明書》內的相應字眼，以確保

瑪利諾神父宿舍得以原址保留。

� 考慮到上述因素，當局已平衡擁有

人重建申述用地 A 的產權和保存

瑪利諾神父宿舍的需要。因此，不

支持 R 9 提出刪除須就任何新發
展、或瑪利諾神父宿舍的拆卸、加

建、改動及／或修改或重建向城規



申述編號

(TPB/R/S/H19/13-)
申述人 申述事項 規劃署的回應

會取得規劃許可的法定要求。

申述人的建議

� 透過修訂申述用地受建築物高

度限制的範圍，把瑪利諾神父

宿舍西面地方的建築物高度限

制由主水平基準上 6 4 米放寬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7 5 米 ( 繪 圖
H - 1 a )。

� 修 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 說 明

書》的字眼，以便在申請略為

放寬地積比率限制時，容許公

眾觀賞瑪利諾神父宿舍正立面

的景觀可受若干程度的阻擋。

申述的理由

� 把建築物高度限制訂為主水平

基準上 6 4 米的範圍，會對落實
瑪利諾神父宿舍的活化再利用

造成不必要的限制。為了以最

理想的方法保育瑪利諾神父宿

舍，當局應容許新發展在設計

方面更具彈性。鑑於用地的潛

在限制，根據現時的建築物高

度限制，未必能達至擬議的總

� 申述用地 A 的支區是當局在參考

由該用地擁有人就第 1 2 A 條申請

編號 Y / H 1 9 / 1 提交的申請書 (附件
V I )而劃定的。施加梯級式高度管
制 (即把建築物高度限為主水平基
準上 6 4 米及 7 5 米 )，是要保留公
眾觀賞瑪利諾神父宿舍南面和西南

面外牆的景觀。

� R 9 所提交的概念平面圖及合成照
片 (繪圖 H - 1 b 至 H - 1 e )顯示瑪利
諾神父宿舍西面一幢兩層高的擴建

物，其高度為主水平基準上 7 1 . 4
米，與第 1 2 A 條申請中所提交的

概念發展方案並不一致 (附件 V I I
和圖 H - 4 )。與 R 9 的主張，即不
會對公眾觀賞瑪利諾神父宿舍西面

外牆的景觀構成嚴重阻礙的情況恰

恰相反，規劃署從瑪利諾神父宿舍

用地西南面附近的 3 個公眾觀景點
(即赤柱馬坑公園、觀音廟及舂磡
角道已規劃的休憩用地 ) (圖 H - 5 至
H - 7 )，評估把建築物高度放寬至



申述編號

(TPB/R/S/H19/13-)
申述人 申述事項 規劃署的回應

樓面面積。

� R 9 所提交的概念平面圖及合成
照片 (繪圖 H - 1 b 至 H - 1 e )證
明，在瑪利諾神父宿舍西面進

行的發展不一定會阻擋公眾觀

賞瑪利諾神父宿舍西面外牆的

景觀。當局可以在分區計劃大

綱圖的《說明書》中訂明，不

應對公眾觀賞瑪利諾神父宿舍

西面外牆的景觀構成嚴重阻礙

的意向。城規會可在第 1 6 條申
請 階 段 ， 確 保 申 請 符 合 此 意

向，因此，申述人認為把建築

物高度限制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6 4 米屬過嚴及沒有必要的。

主水平基準上 7 5 米的建議所造成
的視覺影響。根據規劃署所擬備的

合成照片，在瑪利諾神父宿舍西面

進行主水平基準上 7 5 米的發展，
會阻擋公眾觀賞瑪利諾神父宿舍西

面外牆的景觀。

� 關於 R 9 提到的潛在用地限制或在
文物保育方面的創新設計，分區計

劃大綱圖上已訂明可略為放寬建築

物高度限制的條款，務求在設計上

提供彈性。此外， R 9 的申請書沒
有充分資料，說明用地的實際限制

及所採用的創新設計，以支持擬議

放寬瑪利諾神父宿舍西面地方的建

築物高度限制。在分區計劃大綱圖

現時所施加的限制下， R 9 所提交
的概念平面圖仍可透過第 1 6 條申
請提交給城規會考慮。

� 基於以上情況，R 9 提出把瑪利諾
神父宿舍西面地方的建築物高度限

制由主水平基準上 6 4 米放寬至 7 5
米的建議缺乏理據支持。

申述人的建議

� 修訂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說明 � 「其他指定用途」註明「住宅發展



申述編號

(TPB/R/S/H19/13-)
申述人 申述事項 規劃署的回應

書》，以刪去有關「應為公眾

提供合理的通道前往瑪利諾神

父宿舍，讓公眾欣賞這幢歷史

建築」的規定。

申述的理由

� 為通行權問題而規定須為公眾

提 供 通 道 前 往 瑪 利 諾 神 父 宿

舍，並不合理。瑪利諾神父宿

舍一向沒有對公眾開放。既然

在法律上無法保證能為公眾提

供 前 往 瑪 利 諾 神 父 宿 舍 的 通

道，加上擁有人是否有能力落

實提供通道亦是合理的法律關

注問題，故應刪去分區計劃大

綱圖《說明書》中有關「應為

公眾提供合理的通道前往瑪利

諾神父宿舍，讓公眾欣賞這幢

歷史建築」的規定。

並保存歷史建築物」地帶的規劃意

向，主要是透過寓保育於發展的項

目，原址保存瑪利諾神父宿舍的歷

史建築。《說明書》不屬於分區計

劃大綱圖的一部分，旨在闡述城規

會擬備分區計劃大綱圖時就各土地

用途地帶所訂定的規劃意向和目

的。

� 小組委員會在 2 0 1 9 年 1 月 4 日考
慮第 1 2 A 條申請編號 Y / H 1 9 / 1 及
在 2 0 2 0 年 5 月 1 5 日考慮分區計
劃大綱圖的建議修訂時，曾進行多

項商議，並認為為了方便公眾欣賞

該歷史建築，讓公眾能夠通往申述

用地 A (即瑪利諾神父宿舍 )至為重
要，而這項要求應在分區計劃大綱

圖的《說明書》內清楚反映。文物

保育專員認為《說明書》要求申請

人為公眾提供合理的通道前往該幢

歷史建築，符合申請人提出該宗已

獲批 准的 第 1 2 A 條 申 請時 的 原

意，故不應刪去。如在提供公眾通

道或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上有任何

困難，申請人可在第 1 6 條規劃申



申述編號

(TPB/R/S/H19/13-)
申述人 申述事項 規劃署的回應

請階段，在規劃方案中提出，以供

城規會考慮。鑑於上述理由， R 9
提出刪去分區計劃大綱圖《說明

書》中「應為公眾提供合理的通道

前往瑪利諾神父宿舍，讓公眾欣賞

這幢歷史建築」這項要求的建議，

並無必要。

R 1 0 Mary Mulvihill女士 � 反對修訂項目 A，理由是赤柱
區的社區照顧服務 (即社區照顧
服務設施、安老院舍和幼兒中

心 )不足。現時並沒有任何處理
該些不足的跡象。此外，當區

的主要區域「政府、機構和社

區」設施服務全港而非地方社

區。由於社區的基本需求並未

滿 足 ， 因 此 不 支 持 改 劃 「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 區 」 地 帶 的 建

議。

� 在「其他指定用途」註明「住宅發

展並保存歷史建築物」地帶內，

「社會福利設施」例如社區照顧服

務設施、安老院舍和幼兒中心等用

途是經常准許的用途。不過，申述

用地 A 為私人擁有，故是否把有

關用地作「政府、機構或社區」用

途屬土地擁有人的決定。

� 赤柱區現有及計劃提供的主要「政

府 、 機 構 及 社 區 」 設 施 ( 附 件
V I I I )與《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的規定相比，發現該區尚欠 6 2 個
社區照顧服務設施名額、 1 0 0 個安
老院舍名額和 6 4 個幼兒中心名
額。社會福利署已採取多管齊下的

方法，尋找合適處所闢設社會福利

設施，包括幼兒中心和長者設施。



申述編號

(TPB/R/S/H19/13-)
申述人 申述事項 規劃署的回應

�

� 支持修訂項目 B 1 至 B 3。 � 備悉。

( b ) 意見 ( T P B / R / S / H 1 9 / 1 3 - C 1 至 C 1 0 )和規劃署的回應撮述如下：

意見編號

(TPB/R/S/H19/13-)
提意見人 所關乎的申述 意見摘要 規劃署的回應

C 1 至 C 8 個別人士 R 9 � 支持有關申述。 � 備悉。

C 9 Ho Wing Hang先生 R 1 - R 9 � 政府應放寬地積

比率限制，以解

決住房負擔能力

的問題。

� 申述用地 A 的地積比率限制恰

當，理由是該地積比率限制大致

符 合 該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周 邊

「 住 宅 ( 丙 類 ) 」 地 帶 的 地 積 比
率，亦與申述用地 A 擁有人於

2 0 1 9 年 1 月 4 日獲小組委員會批
准的第 1 2 A 條申請編號 Y / H 1 9 / 1
內所提出的方案一致。

C 1 0 Mary Mulvihill女士 R 1 0 � 缺乏土地供應作

社區設施應比房

屋 供 應 更 為 緊

迫。於商業大廈

尋找處所或於大

型住宅發展闢設

政府、機構和社

� 請參閱上文對 R 1 0 的回應。



區設施，並不適

合用於赤柱的選

項。當一個合適

的土地用途改作

其他用途時，應

該提供如何處理

大量尚欠社區照

顧設施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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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歷史建築物」選項改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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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ed Notes of the “OU(RDHBP)” option submitted by the Applicant of s.12A ap
plication No. Y/H19/1 at the meeting on 4.1.2019
第12A條申請(編號Y/H19/1)的申請⼈於2019年1⽉4⽇會議上提交的經修改的擬
議「其他指定⽤途」註明「住宅發展並保存歷史建築物」地帶的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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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ual Development Scheme and Photomontages submitted by applicant of 
s.12A application No. Y/H19/1
第12A條申請(編號Y/H19/1)的申請⼈提交的概念發展⽅案及合成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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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VIII of
TPB Paper No. 10706

Provision of Open Space and Major Community Facilities in the Stanley Area
赤柱區的休憩用地及主要社區設施供應

Type of Facilities

設施種類

Hong Kong Planning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HKPSG)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HKPSG
Requirement

(based on planned
population)

《香港規劃標準與
準則》要求

(按規劃人口計算)

Provision供應 Surplus/
Shortfall
(against
planned

provision)

剩餘/短缺
(與已規劃
供應比較)

Existing
Provision

現有供應

Planned
Provision
(including
Existing

Provision)

已規劃供應
(包括現有供

應)

District Open
Space
地區休憩用地

10 ha per 100,000
persons#

每 100,000人 10公頃#

1.6
ha 公頃

1.96
ha 公頃

1.96
ha 公頃

+0.36
ha 公頃

Local Open Space
鄰舍休憩用地

10 ha per 100,000
persons#

每 100,000人 10公頃#

1.6
ha 公頃

5.82
ha 公頃

5.82
ha 公頃

+4.22
ha 公頃

Secondary School
中學

1 whole-day classroom
for 40 persons aged
12-17@

每 40名 12-17歲青少年
設一個全日制學校課室
@

10
classrooms
個課室

56
classrooms
個課室

56
classrooms
個課室

+46
classrooms
個課室

Primary School
小學

1 whole-day classroom
for 25.5 persons aged
6-11@

每 25.5名 6-11歲兒童設
一個全日制學校課室@

15
classrooms
個課室

36
classrooms
個課室

36
classrooms
個課室

+21
classrooms
個課室

Kindergarten/
Nursery
幼兒班與幼稚園

34 classrooms for 1,000
children aged 3 to 6@

每 1,000名 3-6歲以下幼
童設 34個課室@

5
classrooms
個課室

13
classrooms
個課室

13
classrooms
個課室

+7
classrooms
個課室

District Police
Station
警區警署

1 per 200,000 to 500,000
persons
每 200,000 至 500,000
人設一間

less than 1
少於 1

0 0 0

Divisional Police
Station
分區警署

1 per 100,000 to 200,000
persons
每 100,000 至 200,000
人設一間

less than 1
少於 1

0 0 0



Type of Facilities

設施種類

Hong Kong Planning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HKPSG)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HKPSG
Requirement

(based on planned
population)

《香港規劃標準與
準則》要求

(按規劃人口計算)

Provision供應 Surplus/
Shortfall
(against
planned

provision)

剩餘/短缺
(與已規劃
供應比較)

Existing
Provision

現有供應

Planned
Provision
(including
Existing

Provision)

已規劃供應
(包括現有供

應)

Hospital
醫院

5.5 beds per 1,000
persons
每 1,000人設 5.5個床位

90
beds
個床位

240
beds
個床位

240
beds
個床位

+150
beds
個床位

Clinic/Health
Centre
普通科診療所/健
康中心

1 per 100,000 persons
每 100,000人設一間

less than 1
少於 1

1 1 +1

Magistracy
(with 8 courtrooms)
裁判法院
(8個法庭)

1 per 660,000 persons
每 660,000人設一間

less than 1
少於 1

0 0 0

Child Care Centres
幼兒中心

100 aided places per
25,000 persons~¯
每 25,000 人設 100 個資
助服務名額~¯

64
places
個

0
places
個

0
places
個

-64
places
個

Integrated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Centre
綜合青少年服務
中心

1 for 12,000 persons aged
6-24
每 12,000名 6-24歲兒童
/青年設一間

less than 1
少於 1

1 1 +1

Integrated Family
Services Centre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1 for 100,000 to 150,000
persons
每 100,000至 150,000人
設一間

less than 1
少於 1

0 0 0

District Elderly
Community
Centres
長者地區中心

One in each new
development area with a
population of around
170,000 or above
每個人口約為 170,000
人或以上的新發展區設
一間

N.A.
不適用

0 0 N.A.
不適用

Neighbourhood
Elderly Centres
長者鄰舍中心

One in a cluster of new
and redeveloped housing
areas with a population of
15,000 to 20,000 persons,
including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housing
每個人口為 15,000 人至
20,000 人的新建和重新

N.A.
不適用

1 1 N.A.
不適用



Type of Facilities

設施種類

Hong Kong Planning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HKPSG)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HKPSG
Requirement

(based on planned
population)

《香港規劃標準與
準則》要求

(按規劃人口計算)

Provision供應 Surplus/
Shortfall
(against
planned

provision)

剩餘/短缺
(與已規劃
供應比較)

Existing
Provision

現有供應

Planned
Provision
(including
Existing

Provision)

已規劃供應
(包括現有供

應)

發展的住宅區(包括公營
及私營房屋)設一間

Community Care
Services (CCS)
Facilities
社區照顧服務設
施

17.2 subsidised places per
1,000 elderly persons
aged 65 or above~ ^¯
每 1,000 名年滿 65 歲或
以上的長者設 17.2 個資
助服務名額~ ^¯

80
places
個

18
places
個

18
places
個

-62
places
個

Residential Care
Homes for the
Elderly (RCHE)
安老院舍

21.3 subsidised beds per
1,000 elderly persons
aged 65 or above~¯
每 1,000 名 65歲或以上
的長者設 21.3 個資助床
位~¯

100
places
位

0
places
位

0
places
位

-100Δ
places
位

Library
圖書館

1 district library for every
200,000 persons
每 200,000 人設一間分
區圖書館

less than 1
少於 1

1 1 +1

Sports Centre
體育中心

1 per 50,000 to 65,000
persons
每 50,000 至 65,000 人
設一個

less than 1
少於 1

1 1 +1

Sports Ground/
Sport Complex
運動場/
運動場館

1 per 200,000 to 250,000
persons
每 200,000至 250,000人
設一個

less than 1
少於 1

0 0 0

Swimming Pool
Complex –
standard
游泳池場館－
標準池

1 complex per 287,000
persons
每 287,000人設一個場館

less than 1
少於 1

0 0 0

Post Office
郵政局

Accessible within 1.2km
in urban area
在市區設於 1.2 公里的
範圍內

N.A.
不適用

1 1 N.A.
不適用



Note 註:
赤柱區的規劃人口約為 16,021人。若連同暫住人口，總數將約為 16,424人(2036估算)。
The planned population of the Stanley area is about 16,021.  If including transient population, the overall figure is about
16,424 (2036 estimate).

# The requirements exclude planned population of transients and the provision is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as at May 2020.
有關要求不包括流動居民，供應所根據的資料為截至 2020年 5月。

@ The provision of secondary school, primary school and kindergarten/nursery exclude classrooms in international schools
registered under the Education Bureau.
中學、小學、幼兒班與幼稚園不包括在教育局註冊的國際學校。

¯ Figures are provided by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as at 2020).
資料由社會福利署提供（截止 2020年）。

Δ According to the figures provided by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as at June 2020), the existing and planned provision of
RCHE for the Southern District as a whole is 2,056 places.  As compared with the HKPSG requirement (2,041 places),
there are surplus in the provision of RCHE of 15 places.
根據社會福利署提供的資料（截止 2020年 6月），南區的安老院舍現有和已規劃供應名額為 2,056個床位。相比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要求 (2,041個) ，該區有 15個安老院舍床位的剩餘供應。

^ The planning standard of community care services (CCS) facilities (including both centre-based and home-based) is
population-based.  There is no rigid distribution between centre-based CCS and home-based CCS stated in the Elderly
Services Programme Plan.  Nonetheless, in general, 60% of CCS demand will be provided by home-based CCS and the
remaining 40% will be provided by centre-based CCS.
這些設施屬於以中心為本的社區護理服務。社區照顧服務設施(包括中心為本及家居為本)的規劃標準是以人口為
基礎。《安老服務計劃方案》對中心為本及家居為本的社區照顧服務的分配沒有硬性的規定。不過，一般來說，

家居為本的服務及中心為本的服務分別滿足六成和四成社區照顧服務方面的需求。

~ This is a long-term goal and the actual provision would be subject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in the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as appropriate.
此乃長遠目標，在規劃和發展過程中，社會福利署會就實際提供的服務作出適當考慮。


